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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媒體報導「巔峰電信公司」爆發財務危機消息曝光後，「巔峰電信公司」

部分上游直銷商為保障下線會員權益，目前正籌組自救會，設法促成「寶島

電信公司」依照原訂計畫，接手「巔峰電信公司」所有業務及會員。由於「巔

峰電信公司」是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報備，推出

整合性專案商品的合法直銷公司，而公司負責人因涉嫌虧空公司財務，已被

法院禁止行使職務1。 

另外，又有五、六百位「階梯數位學院」、「顛峰電信公司」的受害者

                                                 
∗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現任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簡任消費者保護官。  
1 「接手生變 巔峰會員自救」，民國 94 年 9 月 13 日，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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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街頭，他們不滿業者倒閉，而他們卻仍要被銀行催討債務，大喊「政府

漠視」，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則認為，類似「階梯數位學院」的銷售

行為是直銷事業，應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輔導與管理；但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表示卻只能針對業者開罰，無法針對業者倒閉問題而解決購買民眾

被銀行催債之苦，使得此一爭議糾紛仍將繼續延燒下去，全案已交由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繼續處理中2。 

    以多層次傳銷招募方式，並以現金卡或消費性貸款方式預繳了新台幣

（以下同）7 萬 2000 元，購買了「山基電信公司」門號，如今「山基電信公

司」業者惡意倒閉了，這些會員也都成了卡奴，要政府單位協助解決他們的

債務問題3。從前面的「階梯數位學院」、「巔峰電信公司」到「山基電信公司」，

多層次傳銷事業接二連三發生倒閉問題，許多參加多層次傳銷之會員，因多

層次傳銷組織倒閉後，不僅無法獲得原先購買之商品或服務，更要支付先前

購買商品或服務之卡債及信用貸款債務，因而向政府機關請求協助。由於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倒閉，往往造成損害人數眾多，少則二、三萬人，多則十幾

萬人，甚至高達數十萬人不等，且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多涉及獎金及佣

金發放，造成協商和解時法律關係複雜化，於糾紛處理上有一定困難度之存

在。因此，對於多層次傳銷組織之參加人，除依據公平交易法求償外，可否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加以救濟？因涉及參加人之法律地位問題，其有

無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適用而有不同，應有探討之必要，以利後續相關法

律適用。 

 

貳、多層次傳銷及參加人之簡介 

 

為探討公平交易法中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首先，我們必

須了解「多層次傳銷」為何？此種銷售制度在現行法律規範上有何規定？另

外，更要了解「參加人」之法律性質，以探討「參加人」在公平交易法中多

層次傳銷制度下其地位為何？才能真正了解其是否為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消

費者，以下就「多層次傳銷」及「參加人」法律性質予以說明。 
一、多層次傳銷簡介 

㈠多層次傳銷制度說明 

  所謂「多層次傳銷」，為行銷通路之一種，係指事業經由一連串獨立之參

                                                 
2 「階梯數位巔峰電信受害者上街頭—儘量勿買預付型商品」，民國 96 年 5 月 27 日，中時電子 

  報。 
3 「山基電信惡意倒閉 會員變卡奴」民國 95 年 3 月 24 日，台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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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銷售商品或勞務，使每一參加人除可賺取零售利潤外，並訓練下線參加

人，建立具多層組織架構之銷售網，並由該銷售網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利潤， 

分得多層佣金、獎金4。由於此種傳銷方式與傳統之行銷方式相較，具有節省

店面租金、存貨積壓、人事薪資等經營成本，同時該傳銷方式因有特殊的激

勵制度，故經常可以刺激產品的銷售之優點5。因此，多層次傳銷制度，其本

身為一行銷方式，主要除賺取零售利潤外，更以建立下線組織，而獲取更多

利益，並減少成本為目的之銷售行為。 

㈡多層次傳銷引進我國歷程 

我國自民國六十年代開始，由業者自國外引進多層次傳銷制度，當時社

會大眾對此新興行銷型態多無法真正了解，僅有少部分人士參與運作，政府

基於尊重商業行為，並未干預或管制。可惜多層次傳銷制度被不肖業者利

用，成為日後專以拉人頭而賺取暴利之「老鼠會」，終於在民國七十年底時，

爆發了形式上以直銷方式來銷售商品，而實質上卻採高額佣金騙取會員加

入，此種以拉人頭入會方式來擴展業績，往往造成後期入會者因不易找到人

頭，加上產品滯銷，且部分多層次傳銷事業不接受退貨等因素，遂引發後續

會員控告公司之紛爭，但因缺乏相關法律依據，直銷人員都在相關訴訟中獲

不起訴或無罪判決，致使部分參加人因公司惡意倒閉而發生重大損失，造成

重大社會事件。不可諱言，直銷制度之利潤，是將直銷通路所節省之費用分

配予參加人，如能夠妥善利用，應無禁止之必要，但是應將直銷制度納入立

法規範，以防止多層次傳銷制度成為不肖業者變相吸金工具6。 

  在「多層次傳銷制度」引進我國後，因為當時國內法律規範闕如，社會

大眾對於多層次傳銷活動之認知有限，終於在民國七十年代爆發了「鴻源」、

「龍祥」等「地下投資公司事件吸金事件」，引發媒體負面報導，導致社會

大眾對於此類直銷活動的不良評價，不僅對於多層次傳銷制度為負面評價，

影響所及造成日後很長的時間，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多存有投機心態，造成

相關糾紛爭議迭起，致使多層次傳銷的規模逐漸縮小，而參加人之人數亦銳

減
7。另外，因多層次傳銷之銷售型態，通常都是由「傳銷人員」個別進行說

服、招攬及吸收會員加入，故對於銷售商品必須先取得購買者好感，故常有

多層次傳銷業者於進行推展組織或銷售商品時會「隱藏」其為傳銷公司，或

「假藉招募員工名義」或其他不當方式，使社會大眾產生錯誤認知而加入，

                                                 
4 鄭優、陳紀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三處「多層次傳銷之執法成效與檢討」公平交易實施十週年      

  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民國 91 年 6 月，頁 343。 
5 鄭優、陳紀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三處，同前註，頁 344。 
6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7 年 9 月 3 版 2 刷，頁 224。  
7 鄭優、陳紀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三處，前揭註 4，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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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事後產生後悔、退出及退貨等糾紛事件。故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參加人間

實存有許多的問題，亟需有法律介入之必要，以有效管理規範，並維護民眾

之權益8。 

二、多層次傳銷法律規範及管理措施 

㈠概說 
由於民國七十年代發生數起「地下投資公司事件」，造成社會大眾財產

上之損失，政府因而痛定思痛，為有效管理及規範多層次傳銷制度，終於在

民國八十年制定及公布「公平交易法」，並首次將「多層次傳銷制度」列入

我國法制規範。我國對於多層次傳銷規範制度是透過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

銷管理辦法加以規範，並藉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專責主管機關等制度，

企圖將「訊息不透明」及「資訊不對等」等情事盡量減至最低，從而對於參

加直銷組織之參加人，可藉由公平交易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保障其可以順利

退出直銷事業及退貨權益，以填補參加人在訊息不對等之情形下，而發生錯

誤判斷，而造成糾紛及財產上之損失9。 

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並賦予多層次傳銷活動之

法律地位，另外，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並將一般俗稱「老鼠會」之違法多層次

傳銷行為予以明文定義規範，而對於違反者則構成刑事責任，以明示禁止。

並且在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4 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以有效管理，並維護參加人之權益
10。 

㈡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介紹 

由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方式是以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何謂「多層次傳

銷」，並於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明文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即俗稱「老鼠會」)，

並以公平交易法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來對多層次傳銷事業進

行管理及規範，故欲判斷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行為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變質多層次傳銷」，及該事業是否確定為多層次傳銷事業，除依公平交

易法規定外，尚需適用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予以確定，玆就「公平交易法」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之規定說明如次： 

  1.公平交易法部分 

所謂「多層次傳銷」制度，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

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

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

                                                 
8 單驥、郭安琪，多層次傳銷定義中「給付一定代價」之研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4 期，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民國 95 年 10 月，頁 30。 
9 單驥、郭安琪，同前註，頁 30。 
10 鄭優、陳紀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三處，前揭註 4，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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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第 2 項規定：「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

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第 3 項規定：「外國事業

之參加人或第三人，引進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

多層次傳銷事業。」，就本條之條文意義，係指多層次傳銷事業訂定營運

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直銷行為之事業。而外國事業之參加人或第三人，

引進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11。 

2.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部分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相關管理規範，除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外，主要

就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4 規定：「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

務檢查、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露、對參加人應告知之事項、

參加契約內容、參加人權益保障、重大影響參加人權益之禁止行為及對參

加人之管理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訂定之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以下就該辦法較為重要之相關規範及管理措施

加以分析說明如下： 

  ⑴書面報備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開始實

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三十日前，以書面據實載明下列事項，向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提出報備：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

在地、設立登記日期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

所所在地； 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日； 傳銷制度，應包括佣金、

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

收入之最高比例； 參加契約條款及格式； 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

價格、單位成本、用途、來源及其有關事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如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規定備齊資料報備時之效力？依據多層次

傳銷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備齊

報備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其補正。前條第一項所列報備事項，中

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相關資料補充。前二

項之補正或補充，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為之。」 

⑵參加人應受告知之事項 
依據多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外招募參加

人，應告知下列事項，不得為虛偽、隱瞞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實收資

本額及前一年度營業總額。但營業未滿一年者，以其已營業月份之累積

營業額代之； 傳銷制度，應包括參加人直銷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

                                                 
11 汪渡村，前揭註 6，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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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其後加入之參加人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時，可獲得利益之內容、

取得條件及計算方法；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參加人應負之義務與

負擔； 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用途及其有關事項； 商品或勞務

瑕疵擔保責任之條件、內容及範圍； 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

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有關本條「告知」義務人，如是在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參加人間，則

告知義務人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如發生於參加人介紹他人加入之情

形者，則「參加人」為告知義務人，且有告知義務之參加人，亦不得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7 條各款禁止行為12。 

⑶參加人解除契約等權利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1 規定：「多層次傳銷參加人得自訂約日

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契約。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

契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參加人退貨之申請，取回商品或由參加

人自行送回商品，並返還參加人於契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金及其

他 加入時給付之費用。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參加人所為之

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

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前項之退貨如係

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第 23 條之 2 規定：「參

加人於前條第一項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

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參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後三十日內，多層

次傳銷事業應以參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參加人所持有之商

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及取回商品

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

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就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款（參加人退出組織或

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事項，告知參加人或與參加人

締結書面契約，其內容除有利於參加人之外，應包括本法第二十三條之

一至第二十三條之三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有向其所參加

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解除契約」、「終止契約」，要求退貨、退費之

權利。相關規範說明如次： 

        解除契約部分： 

Α.解除契約時間：參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為之。 

Β.解除契約方式：需以書面通知方式。 

Ｃ.解除契約後何時返還：應於事業在契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參

加人退貨申請，返還參加人於解約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金及其他加

                                                 
12 汪渡村，前揭註 6，頁 233-234。 



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229 

入時給予之費用。 

Ｄ.解除契約對於返還時應扣除項目：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

參加人之事由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對參加人給

付之獎金或報酬。退貨如係該事業取回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

需運費。 

終止契約部分： 

Α.終止契約時間：另參加人於解約權期間經過後（即超過參加契約定

訂日十四日）。 

Β.終止契約方式：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

織。 

Ｃ.終止契約後何時返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終止契

約後三十日內，事業應以該參加人原價百分之九十買回其所持有之

商品。 

Ｄ.終止契約對於返還時應扣除項目：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而對參加人

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 

另外，有認為產品退貨時是否須原封不動，則應由個別之多層次傳

銷事業在不違背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 及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之前提下，視商品之特性，考量相關退貨商品之效

益，及嗣後可銷售性等因素，並參酌傳統行銷市場，對同類商品之退貨，

在合理範圍內與參加人自行約定。如多層次傳銷事業，不依公平交易法

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規定，接受

參加人解除契約、終止契約退貨，參加人即可向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提出申訴，如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後，確實發現如事

業未依規定辦理退貨，則可依公平交易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處分。除上開

行政處理程序外，參加人尚得依民法相關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尋求民事

訴訟之救濟程序
13。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參加人

違反營運規章、計畫或其他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而解除或終止契約

者，對於該參加人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應於契約中載明。」，如多層

次傳銷事業以參加人違反營運規章、計畫或其他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

由，而解除或終止契約者，對於該參加人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應於契

約中載明。退貨時對參加人所得扣除之獎金、佣金或報酬，應僅限於扣

除退貨或當事人所獲得之部分，至於其餘各相關之參加人因該筆進貨所

已領取之獎金、佣金或報酬，則應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分別向各該相關參

                                                 
1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81 年 9 月 29 日公參字第 0300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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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如退貨當事人之各階層上線）追回，而不得全數都由退貨當事人

所退還商品價金中扣除，在此一併敘明14。 

另有認為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在雙方契約中約定，參加人辦理解除

契約時，應酌收解約處理手續費用者，其效力規定為何？依據公平交易

法第 23 條之 1 規定，參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不具任何理由以書

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契約，此規定學者認為乃屬參加人之「猶豫

權」，故行使該解除權解除契約，實為猶豫權之行使行為，若因此而使

締約相對人遭受任何損害，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如事先約定行使猶

豫權者，應對相對人給付解約手續費或其他費用，與前述猶豫權之規定

意旨似有不符。因此解釋上，學者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所訂參加契約包

含前開約款者，似屬無效15。 

⑷訂定書面契約 
為避免以後直銷事業與參加人間發生紛爭，直銷事業在參加人加入

之時，即應以訂立書面契約的方式，不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將雙方權利

義務關係明白記載書面契約。且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1 條之規

定，契約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傳銷制度，應包括參加人直接推

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因其後加入之參加人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時，

可獲得利益之內容、取得條件及計算方法；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參加人應負義務與負擔； 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用途及其有關事

項； 商品貨物勞務瑕疵擔保責任之條件、內容及範圍； 參加人退出

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三、參加人法律規範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5 項之規定，所稱「參加人」如下：「（1）加入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計畫或組織，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

者。（2）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累積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得推廣、銷

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者。」，基於多層次傳銷實務上之運作，

多層次傳銷事業設計以「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為內容，並應具備多層

級之獎金抽佣之關係，因此「參加人」加入之銷售組織網，具有階層關係，

而該階層關係乃決定抽取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之計算方法，對此佣

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之計算方式具有團隊計酬之特徵，因此在退出或退

貨時，計算團隊佣金、獎金及其他利益退還，就事實上之處理有一定困難性

                                                 
14 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得扣除 

  已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參照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研釋 006 

  號解釋。 
15 汪渡村，前揭註 6，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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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各階層之比例、直銷人數等均與一般消費關係解約退款有所不同）。

其次，「參加人」應屬「獨立經銷商」，而與傳銷事業間並非勞雇關係，即「參

加人」加入直銷組織，應具相當之任意性，多層次傳銷事業無須承擔薪資支

出。最後，上開計畫或組織之「參加人」，必須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

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可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

濟利益。
16 

四、多層次傳銷行為與參加人之關係 
㈠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主要目的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5 項之規定，有關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主要

目的係為獲取應有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因此多層次傳銷事業應公

平的給付參加人應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如多層次傳銷事業操弄

行政管理之手法，而意圖使特定人獲取利益或給予優惠待遇，減損其他參加

人佣金、獎金或其它經濟利益者，就可認此屬於不當之直銷行為，因為實際

上已影響獎金發放之公平性。實務上認為直銷事業基於經營需要對外召募或

禮聘之傳銷高手，倘其係公司之顧問或經理人，其領取之經濟利益應屬「薪

資」性質，不應以非參加人身分而參與組織領取參加人應得之獎金；倘加入

成為參加人者，仍應依該事業營運規章之業績或晉升標準逐一晉升，以維護

直銷組織間之公平性
17。 

實務上，多層次傳銷事業給予參加人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都

是以銷售額及其銷售總額為計算基礎，因而多會嚴格執行轉售價格之限制，

對上該行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亦屬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故仍應有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 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

有相反之約 定者，其約定無效。」規定之適用。且多層次傳銷事業於直銷

商之參加契約中，都明定各直銷商非該傳銷事業之僱傭人及代表人，亦即直

銷商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間係屬各自獨立之個體，此與傳統行銷網路中，製造

商、大盤商、中盤商及零售商間之各自獨立關係並無不同，故多層次傳銷之

訂價行為仍應受公平法第 18 條之規範，即不得限制商品之轉售價格18。但如

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參加人間之參加契約性質如果屬於「代銷性質」之法律關

係，因與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要件不符，應可不適用禁止轉售價格維持

之規定19。 

㈡多層次傳銷行政管理規範 

                                                 
1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96 年 6 月 22 日公處字第 096112 號處分書。 
17 汪渡村，前揭註 6，頁 228。 
1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95 年 9 月 11 日公處字第 0951352 號處分書。 
1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81 年 4 月 30 日（81）公釋字第 00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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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行銷商品之通路係由諸多參加人建構而成，因此多層次傳銷

事業與其參加人間之法律關係屬性，依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管理辦法之相關

規定而言，並非全然依民商法之規定做為規範基準，甚至某種程度的排除「契

約自由原則」之適用，如對參加契約之簽訂形式、內容，參加人之解除、終

止契約、退貨等契約效力，均有強制性之規定
20。 

另為建立公平、公正的多層次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

定，要求參加契約中須明訂下列參加人行為當然違約事項，並約定處理方式

（如直接終止傳銷權、一定期間內停止其行使權力、扣發獎金等），即多層

次傳銷事業應將下列事項列為參加人違約事由，訂定處理方式並確實執行：

（1）以欺網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傳銷

組織；（2）假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名義或組織向他人募集資金；（3）以違背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方式從事傳銷活動；（4）以不當之直接訪問買賣影響

市場交易秩序或造成消費者重大損失；（5）從事違反刑法或其他工商管理法

令之傳銷活動。 

 

叄、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 
 

在消費者保護法尚未訂定前，有論者認為所謂「消費者」即一個人從零

售商處購得之消費者產品之謂也，而這裡所稱之「一個人」係指一般自然人、

繼承人、遺囑執行人行政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公司等而言；此外非營利組

織之團體，不問其是否為公司亦均包括在內，例如仁愛團體、慈善團體、文

化團體或娛樂團體等均屬之，自不待言
21。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制訂後，對於「消費者」之定義，依據消費者保護法

第 2 條第 1 款之明文規定：「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

接受服務者。」依此定義，需以「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之，因此為確實掌握

消費者定義之真正文義，須先確定。何謂「消費」，從而以「消費」為目的

而為之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行為，即為「消費行為」。在確定其所為

之行為係以「消費」為目的之「消費行為」後，即為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項所稱之「消費者」。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制定當時，草案中曾

有意就「消費者」之定義為更明確的規範，惟最後並未獲得通過成為正式條

文
22。 

                                                 
20 汪渡村，前揭註 6，頁 227。 
21 林益山，消費者保護法，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7 年 8 月 3 版 2 刷，頁 37-38。 
22 張志明，論我國商品責任之請求權主體，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年 9 月 1 版 1 刷，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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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實務上解釋 
 
一、概說 

我國於民國 83 年公布施行「消費者保護法」，該法第 6 條雖明白規定：「本

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政府為縣(市)市政府。」，惟該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院為研擬及

審議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與監督其實施，設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另依據

消費者保護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執掌如下，而該項第

1 款之規定：「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擬及審議。」，第 7 款規定：「監

督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及指揮消費者保護官行使職權。」，因此可知，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主要工作為負責研擬及審議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並協

調、監督各主管機關落實消費者保護法，各部會局署關於消費者保護政策、

措施及主管機關之協調研究等，因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消費者

保護法解釋，往往成為我國學者與法院實務在相關案例之解釋適用上重要參

考依據。另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為處

理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行政院應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其職掌如左：一、

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項。二、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

項。三、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四、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

查、處分事項。五、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其中「關於審議本法有

關公平交易事項。」規定，足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之解

釋亦有重要參考依據，因而我國行政機關對於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交易法等

相關解釋，應有加以了解之必要，再者，行政機關雖然對於法律本身有權加

以解釋，並得依其所為解釋執行相關法律，惟行政機關其所為之解釋並無拘

束法院之效力23，因而除積極了解行政機關相關函釋外，對於相關法院相關

判決加以分析及討論，以了解司法實務上之見解，茲就相關行政機關解釋及

法院實務之說明如次： 

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解釋 
㈠消費需為「最終消費」24 

1.函釋時間：85 年 7 月 2 日。 

2.函釋文號：台 85 消保法字第 00764 號書函。 

3.函釋內容：關於所詢問建築公司承租美食街攤位之人是否為消費者保護法

所稱消費者疑議事項，本會意見如次：台端承租建築公司美食街攤位，其

                                                 
23 司法院民國 76 年 6 月 19 日大法官解釋 216 號之解釋文；司法院民國 84 年 3 月 17 日大法官解 

  釋 374 號之理由書。 
24 拙著「消費者保護法入門」，頁 137 以下。定型化契約合理審閱期間一覽表，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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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主要係作為銷售商品之用，因非為「最終消費」，核與本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消費者」之定義似有未合。台端與建築公司間所發生之爭議，非

屬本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之「消費爭議」，並無本法（含消費者爭議之處

理）有關規定之適用，惟仍可依公平交易法、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 

4.函釋摘要：本函釋主要敘明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必須是「最終消費」，

也是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消費」之重要解釋。 

㈡多層次傳銷產品所衍生之退貨糾紛案是否屬於消保法之範疇，而得依消費爭

議處理程序辦理疑案25。 
   1.函釋時間：88 年 4 月 23 日。 

   2.函釋文號：台 88 消保法字第 00548 號函。 

   3.函釋內容：貴局(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函詢陳 OO 等四人經銷 OO 國際有限公

司多層次傳銷產品所衍生之退貨糾紛案是否屬消費者保護法範疇，而得依

消費爭議處理程序辦理滋生疑義案。 

 (1)查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服務發生之法律關係，為消費關係；

而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爭議，是為消費爭議，

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3 款、第 4 款定有明文，若因消費關係而與消費

者發生消費爭議時，均有本法之適用。又所謂「消費者」，依本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人

為限，至於其中所謂之「消費」，係指不再用於生產或銷售之情形下所

為之「最終消費」而言，惟是否得適用於本法所定之一切商品或服務之

消費，仍應就實際個案認定之。 

 (2)本件申訴人如係以所買受之傳銷產品為其經銷產品，而從事銷售者，參

酌前揭說明，尚非本法所稱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法律關係(消費關

係)，如有任何爭議，係屬私權爭議事項，允宜適用民法等相關規定。 

4.函釋摘要：本函釋除再次敘明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必須是「最終消費」

外，更認為多層次傳銷如所買受之傳銷產品為其經銷產品，而從事銷售

者，尚非消費者保護法所稱「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消費關係，

如有任何爭議，係屬私權爭議事項，允宜適用民法等相關規定。 

㈢參加多層次傳銷有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仍應就實際個案認定之，如所簽

訂之直銷合約係以定型化契約方式為之者，則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1 有

關契約審閱期間規定之適用26。  
1.函釋時間：93 年 2 月 5 日。 

                                                 
25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26 消保法第 12 條：「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第 1

項）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

條款與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

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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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電子郵件。 

3.函釋內容：多層次傳銷所簽訂合約有無消費者保護法審閱期間之適用？ 

4.函釋內容： 

 (1)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之規定，所謂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

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係指不再

用於生產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而言。惟仍應就實際個案認定之。故

台端參加多層次傳銷，如為最終消費則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然如目

的主要係作為生產或銷售商品之用，因非屬最終消費，則無消費者保護

法之適用。  

 (2)多層次傳銷於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時，如其所簽定之直銷合約係以定型化

契約方式為之者，則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1 有關契約審閱期間規定

之適用。 

 (3)依民法第 3 條規定，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並要者，得不由本人自

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

力。故契約之簽定，不必非由本人用印章方生效力，本人親自簽名亦發

生效力。 

 (4)有關多層次傳銷之相關問題，公平交易法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制定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經營行為加以規範，台端如認

權利受有侵害，擬向有關機關申訴時，得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服務

中心洽詢，……，或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之規定，向企業經營者、消

費者保護團體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

或撥打 1950 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申訴及諮詢；如未獲妥適處理，

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消費者於申訴未獲妥適處

理，得向直轄市、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5.函釋摘要：本函釋結論共分三項：(1)參加多層次傳銷有無消費者保護法之

適用，仍應就實際個案認定之。(2)如所簽訂之直銷合約係以定型化契約方

式為之者，則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1 有關契約審閱期間規定之適用。

(3)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之規定，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或撥打 1950 全國性

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申訴及諮詢；如未獲妥適處理，得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消費者於申訴未獲妥適處理，得向直轄市、縣(市)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㈣多層次傳銷中之參加人非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者27。  
1.函釋時間：94 年 11 月 2 日。 

2.函釋文號：消保法字第 0940010218 號函。 

                                                 
27 我國係屬於繁體中文的消費環境，凡是在國內所販售的產品及所簽訂的契約，依照消保法規定 

 ，原則上均應以繁體中文為之，否則即有可能成為形式上的異常條款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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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函釋內容：多層次傳銷中「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 

4.問題說明： 

          94 年 9 月份台中發生巓峰節費電話斷訊糾紛事件，造成多數購買該公

司產品民眾受損，其人數高達 2 至 3 萬人之眾，已經非一般脆弱基層消費

者保護單位可以應付，而地方政府消費者保護官於召開會議時又發現，巔

峰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對於欲購買巔峰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節費器、亞太電訊

公司門號等產品者，都必須填具「經銷商」申請書，成為該公司之經銷商

後始得購買。因而直銷之「參加人」雖然本身具有購買商品或服務之消費

者身分外，更因如此取得會員〈經銷商〉身分，可領取一定之獎金，也因

如此可藉此身分吸引他人入會成為會員獲得獎金，而使參加人本身除具公

平交易法規範之「事業」對象外，又有類似消費者之身分，而此與消費者

保護法中須以單純「最終消費」之消費者而有不同，因此直銷之參加人是

否具有消保法之「消費者」身分，除涉及有無「消費關係」外，尚有無消

保法之適用疑慮，以下有甲、乙二說，分述如下： 

 甲說：多層次傳銷中「參加人」應非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 

  理由： 

(1)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應以「最終消費」為要件 

查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款規定：「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

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另查本會 87 年 11 月 5 日台 87 消保

法字第 01250 號函稱：「民眾購買商品，如其目的主要供執行業務或投入

生產使用，並非單純供最終消費使用，核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有關消

費者與消費關係之定義未核，尚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本會 88

年 4 月 13 日台 88 消保法字第 00513 號函稱：所謂「消費者」，依本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

人為限。至於其中所謂之「消費」，係指不再用於生產之情形下的「最

終消費」而言。再查，台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字第 1150 號判決即認為

「按消費者保護法所稱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務者而言，此觀同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自明。準此，購買商品

如其目的主要供執行業務或投入生產使用，並非單純供『最終消費使用

者』，核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有關消費者及消費關係之定義未核，尚

無消費者保護法適用。…」。綜上可知，所謂「消費者」於實務上不論

行政解釋或司法實務多認為需要「最終消費」為其要件，先行敘明。 

(2)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規範之「事業」之對

象 

本會前曾於 88 年 4 月 23 日以台 88 消保法字第 00548 號函稱：「購

買多層次傳銷產品而從事銷售者，其與傳銷公司間之關係，並非消費關

係。」。而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訂頒「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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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傳銷管理辦法）其中所謂之「參加人」係屬公平法第 4 條規範「事業」

之對象，而為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4 項：「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之人或團體」，且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及第 19 條第 2

項亦將「參加人」列入管理規範中。再者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參

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亦規範對於加入直銷業者應訂定書面。

另外，並對於參加人違約部份，則於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為規範其參加人從事與多層次傳銷有關之行為，應將

下列事項列為參加人違約事由，訂定處理方式並確實執行：…」。綜上

可知，多層次傳銷辦法之參加人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4 條第 4 項之「事業」。 

(3)綜上，購買多層次傳銷產品而從事銷售者應屬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規

範之「事業」對象，尚非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其與多層次傳銷業

者間應不具有消費關係，從而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乙說：多層次傳銷中「參加人」為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 

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就現行業界實際運作之情形觀之，有

80%以上之參加人係屬該事業所銷售商品之愛好及使用者，因此參加人確

屬消費者無疑慮。 

 5.學者討論摘要如次： 

 (1)就參加人本身性質而言28 

       有學者認為因為參加人基本上就是要繼續販售商品、服務給下一個

人，本身不是實際使用，或是最終消費使用商品或服務者，故原則上本

案不應為消費者。 

 (2)應就行為性質加以區別
29 

       有學者表示既然二個法都定義的很清楚，因此應視發生的事務性質

來判斷。要視所發生的性質是因為「退出」問題，還是因為「使用」問

題而定。假如是「退出」，當然是參加行為，是事業行為，不是單純消

費；如果不是為了參加人退出的問題，而是為了吃(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的問題，那就是消費問題，應視其所訴求目的為何而定。 

       大前提是要購買才能成為參加人身分，而本案也是因為要退出，不

是因為電信通話品質不好，請求瑕疵擔保，如果今天是服務問題，記帳

記錯的話，就是消費者保護法的問題，但現在是加入時必須要購買，且

兩個是結合在一起，所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不要將之切的那麼清

楚。講簡單一點，例如我也是經銷商，經銷商是事業，現在買了一部腳

踏車來經銷，結果發生製造商製造的車子很爛，無法經銷，所以我要退

出，但又約定我一定要買才能成為經銷商，這樣不能說我是一位消費

                                                 
28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94 年 11 月 2 日消保法字第 0940010218 號函，同前註，詹森林發言。 
29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94 年 11 月 2 日消保法字第 0940010218 號函，同前註，林誠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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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車子拿來自己也在騎，而車子卻煞車失靈，這時就有消費者保

護法之適用，因為也是個使用者。 

       今天主要訴求是「退出」，因為這種人同時可能身兼參加人與消費

者身分，但是不能斷言因為有可能是最終消費，就否定不是屬於參加

人。故要視其性質，參加時，要求一定要買，現在要求要退出，則是參

加契約的問題，不是消費的問題。在本案中，如其訴求在退出，即屬公

平交易法；如其訴求是服務，使用的品質不好，就有可能是消費。 

 (3)應就二者間定義論之30 

       有學者認為消費者與參加人分別屬於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

規範，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與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5 項定義均規

範十分清楚，故公平交易委員會不管以參加人實際上參加的目的或人數

的比例多少，均不應認為參加人是消費者。基於參加人的定義，顯然與

消費者的定義完全不同，例如水果攤販，批發水果來賣，有時也會自己

吃，此時可以說是消費者嗎？不是，仍是企業經營者。故本案應回歸到

法律對參加人的定義跟消費者之定義，看有無參加人在何種情形下可以

符合消費者定義？而依參加人定義，都不是以消費為最終目的的消費關

係。 

再次強調，參加人與消費者之定義已很清楚，今本案參加人在參加

巔峰的契約約定是否為消費者，應從主客觀兩方面來了解，且兩條件（主

客觀條件）都具備的話，才是消費者。主觀上，要以自己生活最終消費

為目的；客觀上，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服務。不管是那一種參加人，其

主觀上能證明有一部分是要推銷的，有一部分是要自己用的，可以區分

嗎？在客觀行為來看，參加人買了產品，自己使用，但從主觀上來看，

無法區別。 

6 函釋決議：本案之參加人非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者。 

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解釋 
    認為多層次傳銷中「參加人」，並不必然即非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31。 

㈠函釋時間：94 年 10 月 26 日。 
㈡函釋文號：公參字第 0940009209 號函。 
㈢函釋內容： 

1.所謂「消費」係指不再用於執行業務或投入生產使用之情形下的「最終消

費」而言。因此，倘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即

為「消費者」。固然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係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

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而給付一定代價之方式包括給付

                                                 
3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94 年 11 月 2 日消保法字第 0940010218 號函，同前註，姜志俊發言。 
3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4 年 10 月 26 日公參字第 094000920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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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參加人雖得以購買商品之方式作

為其取得推廣、銷售及介紹之權利，然參加人對於所購買之商品或為自行

消費使用，或為續行轉售他人，惟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度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總數雖高達 458 萬 7 千人，而當年度曾以推廣、銷

售商品而領取獎金之參加人人數為 77 萬 8 千人，僅占參加人總數之比率

16.02%（92 年度為 13.97%），顯見真正以傳銷方式經營業務獲取獎金之參

加人，占整體參加人數尚不及 20%，而有 80%以上之參加人係屬該事業所

銷售商品之愛好者即使用者。職是，於多層次傳銷實務中，參加人同時具

有經營者、管理者及消費者等多重之身分；於法律定義上，參加人亦非與

消費者身分互斥或不相容，甚至參加人多具有消費所推廣、銷售商品之經

驗。再者，有鑑於公平交易法中有關多層次傳銷法令之規範，其目的主要

係在維護加入者之權益；另為使參加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得受到公平交

易法之規範（蓋該法之規範對象乃係以「事業」為限），爰於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實務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4 款所規定之「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易之人」，作為解釋參加人為事業之條文依據。因此，將參加

人解釋為「事業」之目的，乃在將其納入公平交易法之規範中，並不在於

剝奪其為消費者應有之權益。 

    2.復查現行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並無得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要求多層

次傳銷事業建立「履約機制」之法律依據，固然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之報備事項中包括「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然

於實務做作業上，為避免有發生逾越母法之虞慮，通常該指定事項係針對

同條項前 6 款內容之補充，而非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增列應報備事

項，因此，倘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透過該款規定要求多層次傳銷事業應

報備其「履約機制」，或將有發生逾越母法之爭議。 

    3.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規範，乃在避免變質多層次

〈及俗稱「老鼠會」〉之發生，倘多層次傳銷事業因經營不善或人為虧空

至無法續行營運而衍生虧損、倒閉等情事，甚至參加人亦因此受損害等，

參照現行公平交易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相關規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並無介入協調之機制；同理，就「巔峰節費電話斷訊糾紛事件」此一個案，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亦無協他部會之權限。再者，就該個案所爭執者，

無非是參加人無法續行使用相關電信服務，或是參加人拒絕繳付向金融機

構借貸之款項，諸此均非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多層次傳銷業務之內

容，恐亦不宜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協調交通部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處理本案。另由前曾有宏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消費者因該公司未

履約而遭受損害，遂聯合有關受害人自組自救會，訴請立法委員協助，並

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邀集金融業者召開協調會，本會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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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因此倘該事業銷售電訊或與其合作之金融業這涉有違反法律之規

定，亦宜由有權之主管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處理似較為適法及妥當。 
四、我國司法實務見解 
        由於我國司法實務尚無判決直接探討說明公平交易法之參加人是否為

消費者保護法中消費者，惟部分司法實務卻對於消費者性質加以闡述，對於

較重要判決摘略如下32： 

  ㈠91 年台上字第 1001 號判決 
1.判決理由 

租用商品，如其目的主要係供執行業務或投入生產使用，並非單純供

最終消費使用者，核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有關消費者及消費關係之定義

未合，尚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2.事實 

本件 OO 新聞傳播公司因業務需要，向 OO 電信公司租用二條 T3 電路

以傳輸影像聲訊。嗣後當請求清償欠繳之電信費用時，OO 新聞傳播公司

抗辯其為消費者，係爭租用契約乃定型化契約，且有違消費者保護法關於

定型化契約規定云云。經查 OO 新聞傳播公司所租用之係爭二條 T3 電路係

作商業用途，其目的在傳輸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等訊息，供 OO

新聞傳播公司執行業務及營業之用，OO 新聞傳播公司租用電路，係以供

執行業務及投入生產使用為目的而為交易，顯非以消費為目的而交易，並

無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適用之餘地。 

3.判決評析 

本判決採取所謂「消費」需為「最終消費」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函釋解釋一致，因此如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如非屬「最終消費」時，則

非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亦不構成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 

㈡92 年度台上字第 1395 號判決 
1.判決理由 

查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保護消費者之權益，促進國民消費

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所謂「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

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言。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

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稱之為「消費關係」，觀之該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條第 1 款、第 3 款規定自明，兩造所訂立之工程合約係屬承攬契約關係，

並無消費關係存在。 

                                                 
32 本文引用之判決，取自司法院網站，  

http://webwarper.net/ww/nw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241 

2.事實 

本件兩造所訂立之工程合約係屬承攬契約關係，並無消費關係存在。

再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

當事人責任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固為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 2 款所明定。惟 88 年 4 月 21 日民法債編增訂該條規定之立法

理由，乃鑑於我國國情及工商發展之現況，經濟上強者所預定之契約條

款，他方每無磋商變更之餘地，為使社會大眾普遍知法、守法，防止契約

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列舉四款有關他方當事人利害之約定，

為原則上之規定，明定「附合契約」之意義，及各款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

平時，其約定為無效。是該條第 2 款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應

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而言，而

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

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系爭工程既係經公開

招標，由有意參與投標之營造公司於投標日期十二日至十五日前，先行向

被上訴人購領「工程圖說」、「投標須知」及「標單」等文件，各該文件均

載明標單所列各項工程或工料數量「僅供參考」，投標人應根據工程圖說

自行核算，工料價格應詳實評估，一經得標不得以估價錯誤或任何理由為

藉口，要求更正或提高標價。被上訴人並印製「敬告各有意投標廠商書」，

明白告知「有意參加投標廠商，於領得標單圖說後，詳予估計，確實填寄，

以免自誤」等語，為兩造所不爭，乃原判決確定之事實。衡情原審認系爭

工程合約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亦無顯失公平情形，而不適用民法第 247

條之 1 無效之規定，核無不合，附此敘明。 

3.判決評析 

本件判決認為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於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

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稱之為「消費關係」，並就消費者保護

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條第 1 款、第 3 款規定，認為兩造所訂立之工程合

約係屬承攬契約關係，並無消費關係存在。 

㈢91 年台上字第 2517 號判決 
1.判決理由 

對於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上所謂之消費，乃指本於個人或家庭生活等特

定人需要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言，此與以營業為目的

所為之交易行為有間，應差別對待，而異其規範。 

2.事實 

本件上訴人○○混泥土公司係屬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據其陳稱：「伊

向林○基等六人購買系爭土地以供經營工廠云云」；而依○聲企業發展鑑

定顧問有限公司鑑定日期 87 年 4 月 1 日之不動產鑑定報告書記載，目前係

爭土地上既有工廠，則○○混泥土為企業經營而購買係爭土地，似非屬於

消費者之交易。況消費者保護法於 83 年 1 月 11 日始公布施行，係爭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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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於其前之 82 年 5 月 4 日訂立時，應無該法之適用。該判決竟適用該

法第 12 條之規定，認定系爭買賣契約書第 5 條之保證自用條款為無效，其

法律上之見解不無違誤，………。」 

3.判決評析 
提出「締約用途」之標準，認為所謂消費者保護之「消費」，應該僅

限於於個人或家庭生活等特定人需要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而言，與以「營業」為目的所為之交易行為不同，二者間應有不同的規

範，換言之，如為「營業」為目的，應不屬於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 

㈣92 年台上字第 989 號判決 
1.判決理由 

本件最高法院肯認○○商業儲蓄銀行之分行，係一經營銀行業務之機

構，其為取得擔保而締結之本件契約屬於其法定業務範圍，因此○○商業

儲蓄銀行之分行並不是基於個人非營業性之目的而定約，故○○商業儲蓄

銀行之分行並非消費者。蓋消費者保護法保障國民消費生活之立法意旨，

落實保護國民個人及家居生活之消費行為理念，而透過當事人之締約目

的，限制消費概念文義射程，使得系爭消費的界定在顧及立法旨趣的判斷

後，以「基於個人、家庭等特定人生活上需要所作之消費」，始為消保法

第 2 條第 1 條所謂以消費為目的從而有消保法之規範意旨，又不違反比較

法上之通例。 

2.事實 

本案上訴人為○○商業儲蓄銀行之分行，被上訴人則是財團法人○○

信保基金，○○商業儲蓄銀行之分行起訴主張因訴外人向其貸款，並由財

團法人○○信保基金，提供八成額度之保證，今訴外人既未如期清償，財

團法人○○信保基金自當根據所訂之信用保證契約，代償八成之債務金

額。財團法人○○信保基金則抗辨貸款事先並未經其審查，係由○○商業

儲蓄銀行之分行逕自核貸，違反關於辦理授信業務之作業手冊規定，故其

自得拒絕清償。 

3.判決評析 

本件判決認為銀行因經營業務之需要，而取得擔保並締結本契約，應

屬於其法定業務範圍，因此銀行並不是基於「非營業」之目的而定約，故

本件銀行並非消費者，與「消費」界限在以「基於個人、家庭等特定人生

活上需要所作之消費」不同。 

㈤86 年台上字第 2323 號判決 
1.判決理由 

本件上訴人主觀上想買居家住宅，卻買到提供工業區廠房用途之房

子，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應以取得、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消費者主

觀上訂約目的做為判斷「締約用途」的依據。 



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243 

2.事實 

本件最高法院認為以上訴人之銷售廣告海報上有一樓住家等之標示

為由，認為出賣系爭房屋給上訴人時，顯有可供住宅使用之約定，今既依

法未具備上開約定之效用，應屬物之瑕疵，則不論該房地之設備是否足供

住宅使用，及買受與系爭房地性質相同房屋之人作為住宅使用曾否遭取

締，對系爭房地未具備約定之效用，均無影響，駁回上訴。 

3.判決評析 

本件判決認為當事人主觀上，是以自己最終消費為目的，本案事實中

消費者想買居家使用之住宅，卻買到供工業區廠房用途之房子，依據消費

者保護法觀點，應以取得、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消費者主觀上訂約目的

做為判斷「締約用途」的依據。 

由上述判決可知，我國司法實務多數肯認所謂「消費」必須要以「最終

消費」為其要件，否則尚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另外，司法實務更認為所

謂「消費」，必須不是以「營業」為目的，且須是「基於個人、家庭等特定

人生活上需要所作之消費」，而參加人又屬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4 款：「其他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就參加人其本身屬性而言是屬於事

業。雖有論者曾經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參加人間之關係，應以向多層次傳

銷事業所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是否為「自用」而予以區別，相關分別如次：

（1）參加人在「自用」範圍內，屬於消費關係：傳銷業者對參加人如果是

以訪問買賣方式傳銷仍有消費者保護法訪問買賣規定的適用；但是如果不是

以訪問買賣方式傳銷仍無適用。（2）參加人不在「自用」範圍內，不是消費

關係：僅能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民法規定，（3）另多層次傳銷的銷售員與消費

者間：屬於消費關係，銷售員對消費者大多採取訪問買賣方式傳銷，與一般

訪問買賣並無不同，當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訪問買賣的規定33。惟嗣後

更改其見解，認為多層次傳銷與參加人間的傳銷行為，不再以「自用」加以

區分，其法律關係可分為：（1）多層次傳銷業者與參加人間：參加人雖有購

買公司產品的行為，但因其目的主要是作為轉售他人（消費者）之用（營業

使用），即使其中有部分係供自己使用，仍非屬最終的消費行為，故不是消

費關係，僅能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民法規定。（2）多層次傳銷的銷售員與消費

者間：屬於消費關係，銷售員對消費者大多採取訪問買賣方式傳銷，與一般

訪問買賣並無不同，當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訪問買賣的規定
34
。  

                                                 
33 黃明陽，消費者保護法入門，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5 年 3 月，初版 1 刷，頁 

  207—208。 
34 參閱黃明陽，消費者保護法入門，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7 年 9 月，修訂版 1 

  刷，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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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前所述，公平交易法之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可從下

列幾個方向加以思考： 

一、消費者保護法保護消費者之內涵不宜適用於參加人 
㈠「消費者」前提要件需要為「以消費為目的」 

我國於民國 83 年 1 月制訂實施消費者保護法，在該法中明文規定「消費

者」之定義，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

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於該定義中揭示其前提要件需以

「以消費為目的」。 

㈡「消費」內涵不得摻有任何「營業」要素在內 
為能夠精準掌握消費者定義之真正文義內涵，必須先確定該要件中何謂

「消費」之內涵。因此，我國行政及司法實務均對於「消費」內涵，必須是

以「最終消費」為要件，且在司法實務上更認為所謂「消費」，必須不是以

「營業」為目的，且以「基於個人、家庭等特定人生活上需要所作之消費」，

因此如行為中摻有任何一絲一毫以「營業」為目的之成份，均不能視為消費

者保護法之消費者，而必須徹底單純沒有任何「營業」成份存在，並以「基

於個人、家庭等特定人生活上需要所作之消費」為目的，加上「最終消費」

要件方能成為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消費者，因此不論行為人實際上目的為何，

如其原本身分如已有營業之因素或成份，即非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消費者。 

㈢參加人身分已掺有「營業」成份在內 
對於本文所探討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而言，其雖有給付一定代

價，但其主要是經由「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

利」而達到「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而言」為目的，而參加人對於

所購買之商品或許有可能為自行使用，惟其主要仍是以「營利」為目的下之

附屬動作，因此不論實務上獲取獎金之參加人，占整體參加人數比例為多

少，惟一旦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成為參加人，即便無法立即進行傳銷商品、

服務及介紹他人加入之行為，但是已具備參加人資格，只要一有機會仍可隨

時隨地傳銷商品、服務及介紹他人加入，似與消費者保護法中消費者定義內

涵有別。 

二、公平交易法之參加人本身性質 
㈠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主要目的在「獲取獎金等利益」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5 項規定，所稱「參加人」如下：「（1）加入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計畫或組織，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者。

（2）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累積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得推廣、銷售

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者。」，由本規定可知，多層次傳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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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是以「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為內容，並具備多層級之獎金抽佣

關係，因此，「參加人」加入之銷售組織網後具有階層關係，而該階層關係

乃決定抽取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之計算方法，而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

銷主要目的也是為獲取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㈡各個參加人均為「獨立直銷商」 
從實務上多層次傳銷組織之運作可知，多層次傳銷事業於直銷商之參加

契約中多有明定各直銷商非該傳銷事業之僱傭人及代表人，亦即直銷商與多

層次傳銷事業間係屬各自獨立之個體，此與傳統行銷網路中製造商、大盤

商、中盤商及零售商間之各自獨立關係並無不同。 

㈢參加人為公平交易法之「事業」 
依公平交易法第 2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而該條第 4 款明

白規定：「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因此，參加人為

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此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肯認，

詳見該會 94 年 10 月 26 日公參字第 0940009209 號函。另外主管機關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管理上需要，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4 規定，更訂定

「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並於該辦法第 18 條規定，要求參加契約中須明訂

有關參加人行為當然違約事項，並對於如有違約時，相關約定處理方式，例

如直接終止直銷權、一定期間內停止其行使權力、扣發獎金等，如其非屬「事

業」為何大費周章訂定相關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理方式並要求確實執行。  

三、參加人身分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時之衝突 
㈠公平交易法對於參加人退貨或退出已有特別規定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參加人可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解除契約」、

「終止契約」，以要求退貨，退費之權利。 

㈡公平交易法對於參加人退貨或退出規定較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有利 
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有關多層次傳銷退貨及退出規定，分別規定在公平

交易法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第 23 條之 3 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解約退貨有特別規範是在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二者間法律有下列之不同： 

1.時間上不同 

           (1)公平交易法部分：在「解除契約」時間，參加人得自訂約日起十四日內

為之；「終止契約」時間，為參加人於解約權期間經過後（即超過參加

契約定訂日十四日後）。 

           (2)消費者保護法部分：只有「解除契約」時間，且限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

為之，並無「終止契約」權限。 

2.何時退還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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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平交易法部分：不論在「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都是在「解除契

約」或「終止契約」生效後三十日內返還價金。 

           (2)消費者保護法部分：並無此項規定。 

3.交易方式有無限制 

           (1)公平交易法部分：無法律上限制。 

           (2)消費者保護法部分：限於「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方得為之。 

4.退還價金有無限制 

           (1)公平交易法部分：於「解除契約」十四日內為百分之百退還；在「終止

契約」即超過「解除契約」十四日以上者，為百分之九十退還。 

           (2)消費者保護法部分：僅有「解除契約」七日內方可百分之百退還價金及

相關費用，超過七日只能適用一般民法等規定來解約退款。 

5.退貨時應扣除事項 

           (1)公平交易法部分：明確規範應扣除事項，例如運費、毀損滅失之價值及

獎金、報酬等，故處理上不易生糾紛。 

           (2)消費者保護法部分：僅籠統表示「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

款」，由於未明確說明何者「負擔」及「費用」無須消費者承擔，在實

務上常生糾紛，例如對於運費究應由誰負擔，即常有糾紛發生。 

6.解約時業者請求損害賠償或違約金之限制 

            (1)公平交易法部分：明文限制事業不得向參加人請求，因契約解除或契約 

終止所生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2)消費者保護法部分：規定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約定，如對於消費者較民

法第 259 條之規定不利者，無效。 

綜上可知，參加人在退貨及退出時，公平交易法規定，除解除契約外，

尚有終止契約可資使用，顯然較消費者保護法有利；另外，消費者保護法第

十九條規定，僅限於「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方得適用，反觀公平交易

法退貨或退出並無任何限制條件，二者比較上仍以公平交易法較為有利；而

在公平交易法上明白限制退費時間為三十日內，而消費者保護法卻未規範而

會經常發生紛爭，因此綜上比較可見，參加人本身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實比消費者保護法有利。 

四、主管機關保護參加人應更主動及完善 
㈠對於參加人權益保護，主管機關應依法積極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共同處理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之 4 規定：「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

檢查、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露、對參加人應告知之事項、參加

契約內容、參加人權益保障、重大影響參加人權益之禁止行為及對參加人之

管理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條規定授權主管

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公平交易法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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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4 規定除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外，更要求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應訂定保護「參加人」權益之措施，及對於「重大影響參加人權益之

禁止行為」等事項。因此，對於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中，倘若多層次傳銷事

業因經營不善或人為虧空至無法續行營運而發生虧損、倒閉等情事，遭致參

加人亦因此受損害時，雖然現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並無相關

規範，然而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主動邀集相關部會共同研商處理，以維護參加

人之權益，實不宜以「獨立機關」心態來擔任多層次傳銷之「主管機關」，

而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權責只在避免變質多層次傳銷〈即俗稱「老鼠

會」〉之發生，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因經營不善或人為虧空而無法續行營運

所衍生虧損、倒閉等情事，造成參加人受害，卻以並無介入協調機制等來搪

塞。 

㈡主管機關應積極研商修法之可行性以維護參加人權益保障 
另外，如公平交易法或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等對於「巔峰節費電話斷訊

糾紛事件」此類案件，如確實無相關機制來管理及規範，更應發揮主管機關

功能，積極研議是否有增修規定之必要，以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事業，並維

護參加人權益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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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94 年 11 月 2 日消保法字第 0940010218 號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 

檢送本會 94 年 10 月 24 日召開之「消費者保護法專案研究小組第 53 次會議」會

議記錄 

 

與會人員發言要點如次： 

王消保官德明： 

    在巔峰案中，參加人有二，一為本身一定要取得經銷商地位，除填具表格外，

還要購買一定產品，乃成為會員的要件，並非言購買產品其目的是要消費；其二，

則是無需購買商品，只要交 500 元即可成為會員。參加人是否屬於消保法中之消

費者？在進行了解時，發現有下列說法：一、多層次傳銷中「參加人」應非消保

法之消費者，理由如上開提案說明。二、多層次傳銷中「參加人」為消保法之消

費者，理由如上開提案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 

    「參加人」為公平法規範之「事業」之認定是沒問題的，同時參加人在從事

傳銷行為時，也要受到公平交易法的規範，亦無疑問。至於「參加人」是否為「消

費者」？與「事業」的認定要切開來看。因在實務上，參加人，在所有的傳銷公

司中，並沒有嚴格的限制，即任何人只要符合公司設計的制度，即可參加這個傳

銷事業。且實務上，根據每年統計調查報告，大部分的參加人純粹係因喜歡這個

傳銷公司的商品而加入，主要的目的不是在推廣，而是說絕大多數的參加人是以

使用者的身份來參加這個傳銷公司，購買其商品，純粹是以消費目的來加入。從

93 年資料來看，參加人向傳銷公司訂貨者有 134 萬 1 千人，從統計資料可看出，

曾領過利潤獎金的參加人有 77 萬 8 千人，占總參加人人數的比率 16.02％、以訂

貨比率來看，佔 52％，即可判斷訂貨的參加人其目的不是在獲取公司的利潤獎

金。另外，低於 1 萬元之領獎金的參加人有 25 萬 3 千 7 百人，比率佔 18.92％，

而這些低於 1 萬元領獎金的參加人係因公司獎金制度之設計，購買公司商品所退

之折扣。故約有 61％的參加人其實是以使用公司之產品，而非為銷售，係以消費

為目的。 

    另外，依銓敘部針對公務人員從事傳銷活動，牽涉到公務人員兼職問題之函

釋中可得知，如是單純的消費型態的參加人，認為無違反公務人員兼職的規定。

從此反證，參加人有很大的比例都是單純的消費者。故認為倘將絕大多數的參加

人排除在消保法之適用外，可能會有問題。 

殷消保官茂乾： 

    本案在各地方縣市政府有相當數量的申訴。至於在中央主管機關由誰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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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高雄縣政府部分無特別的意見，仍請與會先進研商決定。 

張消保官英美： 

    在實務上發現與公平會報備時，是要報備什麼，不清楚。最近一個賣電腦，

附英文學習軟體的個案，當時向公平會洽詢，關於英文學習軟體，如要退貨時，

應如何處置？公平會之意見有二，其一，既然是贈品，要看當時契約怎麼約定，

其二，實務上如是商品的販賣，就不應該放在電腦中，故要全額退費。由於公平

會有二不同意見，致無法處理。如果業務範圍要擴及到這麼大，可能中央主管機

關應該要解決，而依消保法，本案不應該受理。 

殷消保官茂乾： 

    在本案中，由於顛峰公司已名存實亡，致處理上棘手，是否可請公平會思考，

這些被認為單純，加入只是為了購買商品，但在退出時，依然要適用多層次傳銷

管理辦法來退出？假如是用消保法來處理其法律關係，是否更有利？ 

公平交易委員會： 

    回應兩位消保官的問題。參加人基本上，依公平交易法規定隨時可退出，如

在公司未倒閉，正常營運下，參加人向公司主張退出、退貨，公司無正當理由拒

絕者，公平法有其適用規範。但此與參加人是否具有「消費者」之身分，是兩個

不同的問題。 

王消保官德明： 

    就顛峰電信案而言，其中 2 萬 5 千人左右是有購買商品；另外 2 萬人是沒有

購買商品，直接以 500 元加入會員，此部分根本不是消費關係，加入會員主要是

介紹他人進入，領取獎金，貴會說這是不合法，但此種情形仍普遍。此時是否單

純屬於最終消費？消保法的目的是以最終消費，為了消費去買東西，而不是為了

成為會員而去買東西。因為本案中尚有大部分是基於獎金來吸引消費者，此亦為

地方消保官較為疑惑的部分。 

姜委員志俊： 

    消費者與參加人分別屬於消保法與公平法規範，作定義，消保法第 2 條第 1

款與公平法第 8 條第 5 項均規範清楚，故公平會代表不管以參加人實際上參加的

目的或人數的比例多少，均不認為是參加人是消費者之法律上很強的理由，銓敘

部之函釋亦不適當。基於參加人的定義，顯然與消費者的定義完全不同，例如水

果商攤販，批發水果來賣，有時也會自己吃，此時可說是消費者嗎？不是，仍是

企業經營者。故本案應回歸到法律對參加人的定義跟消費者之定義，看有無參加

人在何種情形下可以符合消費者定義？而依參加人定義，都不是以消費為最終目

的的消費關係。 

林副召集人誠二： 

    既然二個法都定義的很清楚，因此，應視發生的事務性質來判斷。假如，我

今天是參加人，我吃下去了身體不適，此時得依消保法主張權益，但在批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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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是事業行為。不知本案是因為「退出」才發生問題？如是「退出」發生

問題，顯然其性質是屬於經營，而不是因個人消費受損害。完全要視所發生的性

質是因為「退出」出問題，還是因為「使用」出問題而定。假如是「退出」，當

然是參加行為，是事業行為，不是單純消費；消費問題是吃了以後出了問題。在

本案中，如果不是為了參加的問題，而是為了吃的問題，那就是消費問題。本案

問題到底是出在那裡？ 

王消保官德明： 

    本案是顛峰公司提供電話費給參加人使用，參加人需分期給付給銀行，銀行

一次付款給顛峰公司，而顛峰則把銀行給的錢拿走，上游的亞太公司因沒拿到

錢，就全部不提供服務，參加人因無法繼續使用電信服務，致產生恐慌。 

林副召集人誠二： 

    這很顯然不是消費問題。 

公平交易委員會： 

    剛才消保官有提到，參加人是為了要使用節費器。此產品比較特殊，因為主

要還是自己在使用，然後透過推薦其他人加入、簽約，再去使用購買產品，所以

幾乎所有的參加人都是為了要使用來參加。如果將這些參加人排除，認為不是消

費者，不適用消保法，在社會上是很難去接受的。 

林副召集人誠二： 

    我可以理解，但今天所發生的是退出。 

公平交易委員會： 

    「退出」沒有問題，公平法會規範。現在問題是使用的目的，及電信公司契

約的爭議，服務提供者與其之間的爭議。 

王消保官德明： 

    參加人在參加時，規定要成為會員，一定要買這個東西，可不可以不買這個

東西就成為會員？不行。與消保法中為了消費購買東西的情形不同。消保法為什

麼會保護消費者，因為這是最終的消費。參加人是要取得會員資格，即便他不消

費，也可以，故兩者仍有區別之存在。 

姜委員志俊： 

    再次強調，參加人與消費者之定義已很清楚，今本案參加人在參加顛峰的契

約約定是否為消費者，應從主客觀兩方面來了解，且兩條件（主客觀條件）都具

備的話，才是消費者。主觀上，要以自己生活最終消費為目的；客觀上，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服務。不管是那一種參加人，其主觀上能證明有一部份是要推銷的，

有一部份是要自己用的，可以區分嗎？在客觀行為來看，參加人買了產品，自己

使用，但從主觀上來看，無法區別。如果是的話，尚可屬於消費者，但從契約觀

之，仍須證明其主觀意思為何。 

林副召集人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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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看他所訴求目的為何。如其訴求在退出，即屬公平法；如其訴

求是服務，使用的品質不好，就有可能是消費。今天主要訴求是「退出」，因為

這種人同時可能身兼參加人與消費者身分，但大前提是要購買才能成為參加人身

分，而現在也是因為要退出，不是因為電信通話品質不好，請求瑕疵擔保。不能

斷言因為有可能是最終消費，就否定不是屬於參加人。故要視其性質，參加時，

要求一定要買，現在要求要退出，則是參加契約的問題，不是消費的問題。 

公平交易委員會： 

    參加人的定義，其目的就是要推廣、銷售商品，但參加人的身分其實也兼具

消費者的身分，且大部分參加人參加的目的，確實是為了要使用，實務以觀，亦

同。且傳銷的本質，其實是從消費者身分開始衍生，因為他喜歡公司的產品，公

司要他成為會員，才能享受折扣，所以才加入，加入後，依照公司的制度，要去

推廣銷售商品，就可以拿到獎金，在這時是事業人的身分，但還是兼具消費者的

身分。從個案上來看，如果是「退出」的行為，公平法即有規範。 

林副召集人誠二： 

    本案就是為了「退出」？ 

公平交易委員會： 

    本案應該是說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基本上應是說兼具消費者的身份。 

姜委員志俊： 

    應是說可能，不可能是兼具，因為兼具是同時。 

林副召集人誠二： 

    仍要視其訴求為何，不排除參加人不是消費者，但要在本案認定是消費者，

尚無可能。如果是以參加人身分請求，就不是消保法規範範圍中；如果是以消費

者身分，那不論是否為參加人，即有消保法之適用。 

公平交易委員會： 

    本案是因為電話節費斷訊的糾紛，是因為使用的目的，因為顛峰公司倒閉致

生斷訊。 

林副召集人誠二： 

    如果只有單純的斷訊，是消保法管，但加入時必須要有此產品，現又不能提

供，此時，要退出，是公平法的範圍。 

公平交易委員會： 

    退出的問題，公平會已在處理。 

王消保官德明： 

    參加人可否像消保法第 7 條製造人之身分？參加人是為了取得會員資格才參

加，原則上得不以消費為目的來參加。 

林委員誠二： 

    其實參加人比較像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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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秘書長明陽： 

    本案是因為參加傳銷契約所引起，至於多層次傳銷所引起的問題來講，都是

與營業有關。只要是以參加人身分，原則上不能有消費者的身分。如果要當消費

者的話，就要撇開參加人的資格，才能主張受到損害，請求賠償。 

張消保官英美： 

    如果是這樣的話，希望公平會可否約束多層次傳銷的業者應該分成兩段，是

要賣東西，還是要收佣金？因為如果混在一起，在實務上，因為使用這個產品，

知道性質以後，才去推銷，具有雙重身分，在處理上有困難。 

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大部分的參加人是屬於消費行為。 

林副召集人誠二： 

    如果是以參加人的身分，則應適用公平法；如果是以消費者身分的話，就適

用消保法。要看訴求的目標而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 

    退出的部分，公平會已在處理，至於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糾紛，無關退出，

是使用商品所產生的糾紛。因為加入時，是以參加人的身份加入，在使用產生糾

紛時，就將之排除不是消費者，沒有消保法之適用的話，會對絕大部分的參加人

產生權利保障的問題。 

林副召集人誠二： 

    這裡面是否有兩個契約，一個是與傳銷公司，一個是與提供服務的公司？現

在是發生在參加人與提供服務的公司之間的糾紛，可是兩個契約是綁在一起，是

聯立契約。沒有這個契約，亦就沒有另一個契約，這階段還是在於事業經營的問

題，而不是在消費者保護的問題，因為二個契約是扣在一起。如同信用卡契約一

樣，契約也有三、四個契約卡在一起，每一個都附條件。如果今天是服務好差，

記帳記錯的話，就是消保法的問題，但現在是加入時必須要具備，且兩個是結合

在一起，所以公平會就不要將之切的那麼清楚。 

黃副秘書長明陽： 

    事實上公平會為什麼會列入消保考核範圍之一，是因為將之認定為多層次傳

銷行業的主管機關。既然是消費之主管機關，就要去做。 

林副召集人誠二： 

    並沒有排除無消保法之適用，如果是以消費者身分，即有消保法適用；如係

參加人欲退出，當然是公平會管的，否則會變成法律的漏洞。 

公平交易委員會： 

    本案是參加人加入時，先簽參加契約書，繳入會費 500 元，另外，推薦時，

也是以介紹人身分介紹他人進來，跟公司購買商品，此服務，目的不是參加人的

身分。 



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是否為消費者?／253 

林副召集人誠二： 

    講簡單一點，例如我也是經銷商，經銷商是業主，現在買了一部腳踏車來經

銷，結果發生製造商製造的車子很爛，無法經銷，所以我要退出，但又約定我一

定要買，這樣不能說我就是一個消費者。如果車子拿來自己也在騎，而車子卻煞

車失靈，這時就有消保法之適用，因為他也是個使用者。 

張消保官英美： 

    實務上，例如來跟我推銷，我不想做傳銷，但是必須要加入才享有折扣，不

得不簽約。結果到了繳稅時，因為超過 5、6 萬元，國稅局要課稅，這個問題，要

怎麼區分。 

王消保官德明： 

    因為參加人的身分有事業體。 

公平交易委員會： 

    因為參加人有很大多數是消費者，今天如果將之排除，就不能適用退出退

貨。對他們的權益保障受到影響。 

王消保官德明： 

    他們是參加人，本來就可以適用退出退貨，只是他們不是消保法的消費者而

已。多層次傳銷只規範到參加人，沒規範到消保法的消費者。 

公平交易委員會： 

    現在就是有很多參加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消費。 

王消保官德明： 

    參加人是事業體，且其退貨有一個月期限，比消保法的七天還要好。 

林副召集人誠二： 

    大家的共識是對的，因為如果放到消保法來，會發生問題。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不是要放到消保法，還是適用公平法的退出退貨規定，並沒有要將之排除。

只是在使用商品產生問題時，不能因為是參加人的身分，就將之排除。 

林副召集人誠二： 

    本案的重點是提供的東西無法傳銷。 

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司如仍正常營業，參加人如擬向公司提出退出退貨，公司拒絕的話，還是

適用公平法處分。但現在的問題是與電信公司產生的糾紛，是服務、商品提供的

問題。 

殷消保官茂乾： 

    目前針對參加人、消費者在公平法與消保法都規定的非常明確，本案從文義

的解釋是非常清楚。顛峰公司利用多層次傳銷方式致很多民眾為了參加，必須購

買節費器，才能取得會員的資格。而電信服務的提供是另一家亞太公司提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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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參加人每個月向誠泰銀行繳 2 千元費用，繳 24 期，誠泰銀行扣掉必要費用後，

餘款交給顛峰公司。因為顛峰公司名存實亡，亞太公司收不到錢，就不繼續提供

電信的服務，參加人發生「我還要繼續繳誠泰銀行分期清償的貸款，另一方面又

無法使用到電信服務」的情況，所以才會產生爭議案。此時本爭議案究竟要依循

公平法、傳銷管理辦法，由公平會主政處理，或如同公平會先進所言，也應該認

為是使用者？不過依法而言，參加人、消費者定義都非常的明確。 

林副召集人誠二： 

    請教一下，一定要加入會員，每個月所使用的節費器的費用是固定的？ 

公平交易委員會： 

    每個月是固定的。 

林委員誠二： 

    是固定的話，就變成加入的條件。 

殷消保官茂乾 

    本案不管在法理上解釋是如何，實務的問題一定要共同解決。所以有關多層

次傳銷，建請公平會可否禁止或思索如何避免此類型再度發生，讓不法的公司有

可趁之虛。 

林副召集人誠二： 

    傳銷公司花樣百出，遊走公平法與消保法之間的漏洞，如果不把它堵起來，

將來會很麻煩。建議，因其目的仍為了傳銷，所以應由公平會處理。 

公平交易委員會： 

    現在服務提供者是亞太公司，但亞太公司不是傳銷公司，如消保法亦無法適

用，對於這些參加人而言，根本就是投訴無門。 

林副召集人誠二： 

    其實亞太公司於本案無關係，因為本案得解釋為第三人利益契約、第三人負

擔契約，即與傳銷公司訂約參加，服務由亞太公司提供，利益由參加人享受。 

黃副秘書長明陽： 

    事實上，只要是企業經營者，與營業有關的，仍有民法可以請求。參加人與

公司之間的糾紛，因為他不是消費者，所以不能適用消保法，但還有其他法律可

適用。為了多層次傳銷加入者，如是以參加人的身分，絕對不是消費者。如果主

張，我是產品的使用者，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詹委員森林： 

    因為參加人基本上就是要繼續販售商品、服務給下一個人，本身不是實際使

用，或是最終消費使用商品或服務者，故原則上本案不應為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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